
附件 2

2026年度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
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一、项目申报单位

1. 在湖南省境内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营 1 年（含）以上（截

至指南发布之日）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

新型研发机构、其他社会组织等。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项目

申报。

2. 联合申报的项目，应明确 1 个牵头申报单位。牵头单位

和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5家，且应事先签订联合申报协议，加盖

所有合作单位公章并扫描在线上传。

3. 科技合作项目，按照指南申报主体要求提供相关协议。

指南方向 18.1、18.4，须联合德国参与单位，并签署合作协议共

同实施。指南方向 18.2、18.3，须联合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参与单

位，并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实施。指南方向 18.5-18.19，申报单位

必须至少与 1家中国科学院院属科研机构联合申报，且已与合作

方签订相关合作协议或技术合同（处于生效期）。

4. 项目申报单位（含参与单位）、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，

无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、逾期未验收项目等不良科研诚信行为，

未纳入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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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符合指南提出的申报主体要求。

二、项目负责人

1. 项目负责人不超过 60周岁（196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

应为牵头申报单位在职（含兼职）人员，提供社保证明和相关聘

用材料。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不得申报项目。

2. 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各类省级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数原则

上为 1项；作为项目参与人，在研项目数不超过 2项。创新平台

建设计划，创新人才计划，创新生态建设计划，以及自然科学基

金面上、联合基金、青年科学基金（含 A类、B类、C类、D类）

项目不纳入限项范围。

三、“前沿技术领域”专题（专题二至专题七）和方向（指

南方向：1.1-1.3、10.1-10.3、17.6）有关要求

1. 项目实施限额推荐。市州科技局、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最

多推荐 4项，其中长株潭三市科技局各增加推荐 4项，湘江新区

（长沙高新区）管委会可增加推荐 8项；省内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

高校最多推荐 6项，其中中南大学湘雅医院、湘雅二医院、湘雅

三医院可各增加推荐 2项；省属本科院校最多推荐 2项；中央驻

湘和省属科研院所最多推荐 2 项；申报量子科技（指南方向：

2.1-2.3）、脑机接口（指南方向：3.1-3.3）不受推荐名额限制。

2. 高校、科研院所须与企业联合申报，并签订联合申报协议，

在申报时一并提交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曾
志
前
 2
02
6-
01
-0
4 
15
:2
3:
06



1. 指南方向 1.12、16.5、16.6，归口由省公安厅推荐。

2. 资源环境与绿色低碳专题中指南方向 15.5，申报主体须

为具有省级以上烟花爆竹检验检测资质或具有牵头编制烟花爆

竹相关国家标准经验的单位。

3. 申报单位资金配套。企业牵头申报的，项目研发总投入

中自筹经费与财政资助经费比例不低于 2:1，并提供自筹能力相

关的支撑材料（企业申报时上月末企业财务报表、上月末银行

对账单或银行贷款授信材料等）。

4. 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科技伦理、科技安全和实验动物等

相关事项的，项目申报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，

按要求提供审查意见等相关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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